彰化縣115學年度國中體育班招生體能檢測報名說明會

1、 主辦單位：彰化縣政府
2、 承辦單位：彰化縣大竹國民小學
3、 協辦單位：國立彰化師範大學、本縣國中設有體育班之學校（二林、彰藝、成功、田中、和美等高中；永靖、埤頭、信義國中小、陽明、鹿鳴、溪湖、和群、大村、彰興、員林、彰泰、彰安、福興、埔心、彰德、大同、鹿港、花壇、埔鹽、田尾、社頭、伸港等國中）。
4、 說明會日期：114年12月17日(星期三)上午10時 
5、 說明會地點：彰化縣立體育場檢錄室
6、 體能檢測報名作業時間流程：（附件：115學年度體適能檢測簡章）
	序號
	招生期程
	作業內容
	相關單位或對象

	1
	114年12月
	「彰化縣115學年度國中體育班招生體適能檢測簡章」公告
	1、主辦單位

2、承辦單位

3、彰化縣各國中、國小

4、考生或考生家長

	2
	114年12月22日至115年2月2日
	考生至各申設體育班之國中報名第一階段體適能檢測
	1、設有體育班之國中

2、考生或考生家長

	3
	115年2月11日至2月13日
	考生至委託之國中領回准考證及考生須知
	1、設有體育班之國中

2、考生或考生家長

	4
	115年3月14日
	全縣體適能檢測

（依報名人數於考生須知中告知各國中測驗場次、時間等注意事項）
	1、主辦單位

2、承辦單位

3、檢測工作人員、評審

4、考生

	5
	115年3月23日至3月27日
	各考生或考生家長向委託報名之國中領取體適能檢測成績單
	1、設有體育班之國中

2、考生或考生家長

	6
	115年3月23日至3月31日
	成績復查（考生委託各報名國中，向本府申請復查）
	1、承辦單位

2、考生或考生家長

	7
	115年4月1日至4月17日
	學校公告第二階段招生簡章
	115學年度核准申設體育班之國中

	8
	115年4月20日至5月8日
	第一階段通過考生報名第二階段考試
	1、115學年度核准申設體育班之國中

2、通過體適能檢測之考生或考生家長

	9
	115年5月9日至

5月31日
	考生參加第二階段考試，錄取名單公告依各校招生簡章規範辦理
	115學年度核准申設體育班之國中


7、 報名繳交資料

（1） 電子檔資料：各校報名考生資料總表。（請參考附件二）
1.下載表格網址：大竹國小http://www.tces.chc.edu.tw/『115學年度彰化縣國中體育班體適能檢測說明會資料』。
    2.各校報名總表輸入完成後，請對照考生報名資料核對無誤，並於115年2月3日（二）中午12點前將資料E-Mail至大竹國小（yuzai0726@yahoo.com.tw）並確認。
3.若貴校無考生委託報名也請回覆告知，謝謝！
（2） 書面資料：各校報名考生資料總表、考生報名資料【1張2吋相片（製作准考證使用）、報名表（請黏貼考生相片）、切結書】
1.各國中書面資料審查時間及地點：

      時間：115年2月4日(三)上午9時至12時。(之前送至或寄達大竹國小)
     地點：大竹國小學務處體育組。(大竹國小和平樓1F)
        ※各校承辦人若於上述時間前準備好書面資料，亦可先將資料送至大竹國小體育組審查，減少上述書面審查等候時間。【惟考生准考證及考生須知於2月10日(二)上午8點至12點至大竹國小領取。】
2.各校報名考生資料總表：請各校核章，一式兩份，一份送交大竹國小，一份學校自存。
3.考生報名資料（1張2吋相片、報名表、切結書）：

· 考生資料依各校報名考生資料總表之編號排列。

· 考生報名資料請以迴紋針，依照2吋相片→報名表→切結書之順序夾在一起。
8、 注意事項

（一）請先協助檢查考生報名資料是否完整，以利報名審查能順利且迅速完成，並避免考生因資格不符而不能應考之情形發生：

（1）報名表及考生切結書以原子筆書寫，勿用鉛筆，否則不予受理報名。
（2）考生切結書請以原子筆簽名或蓋章，家長或考生無簽名或蓋章則取消報考資格。

（3）切結書問卷內容如有任何一題勾選「是」或沒有勾選、家長或考生無簽名或蓋章，則取消報考資格。
（4）最近一年內二吋脫帽上半身正面照片一式二張(非同一式者不得報考)，照片背面寫明校名、姓名、身分證字號，一張貼於報名表上，另一張以迴紋針別於報名表上。

（二）體適能檢測成績通過標準：體能檢測成績平均達65分（含65）以上。
1. 體適能檢測常模參照教育部公告之體適能常模，以各檢測項目所達常模比例為該項目百分比成績（以全國體適能應用軟體計算或「上傳管理系統(PR值為1-99)」或「線上評估(PR值為1-99)」之評等為準。而非採用教育部體適能常模之PR值之「5進位」百分等級。所有考生登錄受測日期統一訂為115年2月1日），考生體適能檢測成績計算方式：4項測驗擇優取3項成績PR值計算平均成績。【四捨五入至整數位】。
2. 考生報名本縣各國中體育班第二階段之115學年度核准申設的運動種類，若為國小階段無辦理縣長盃之運動種類，則由報名之國中彙整該運動種類名冊，於115年5月15日送交承辦單位(大竹國小)，重新印製考生體適能檢測成績單。(成績計算方式：4項體適能測驗成績中，擇優採計其中2項施測項目 PR 值計算平均成績。)
3. 檢測當日如因天氣因素致無法檢測800公尺跑走項目，則直接採計坐姿體前彎、仰臥捲腹及立定跳遠三項百分等級分數平均。
9、 其他

（1） 各校承辦人參加報名說明會及書面送件，惠請縣府以公文或行政公告給予公假（差）。
（2） 各校請於2/10前提供協助承辦或協辦人（每校2位），縣府頒發獎狀獎勵。（領取成績單時一併領取）
（3） 為讓該學年度通過申設體育班之學校，有更多元的人才參加甄試，或者招生人數太少等因素，各校只統一開放於115年2月26日(四)上午10時至12時至大竹國小體育組補繳交考生書面報名資料(無需繳交電子檔)，逾期不再開放報名。
（4） 如考生因受傷、疾病或參加全國性或本府辦理之競賽等因素，體適能檢測當天無法施測，請代為報名國中於115年3月13日前檢附醫療院所開立之診斷證明書或參賽證明函報本府，本府將統一辦理補測一次惟補測當天仍無法施測者，視同放棄本學年度新生招生考試 。*補測時間及地點：115年3月25日(三)上午9時於大竹國小舉行。(8點50分點名)
（5） 從此次開始，檢錄報到及室內項目之場地，不再開放各校隨行教職員或行政長官進入，敬請各校將考生帶至檢錄管制入口即可，然後到戶外檢測800公尺等候區等待學生施測完畢後帶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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